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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起事件在业内引起广泛的
关注。“这个判决让我们明白了，就是街道等部门无权
解散业委会。”鄞州区某小区业委会主任对记者说。

法院认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同一个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
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的指导下举行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委员会每届任期为
三年至五年。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二个月前，应当召
开业主大会对业主委员会进行换届改选。业委会任
期届满仍未换届改选的，物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应当指导业主召开业主大
会进行换届改选。参照《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
规则》，被告新明街道作为所在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对辖区内的滨江花苑业主委员会应履行行政指
导职能，应通过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等性质的
行为方式予以实现，不应带有任何行政强制性。

法院还认为，新明街道作出《通告》，决定解散第
三届业主委员会，由滨江社区居委会牵头换届选举工
作等，从《通告》的内容上看，解散业委会及印章、财
务、档案等所有材料交由社区封存，均带有行政强制
性。因此，法院认为，被告新明街道作出的《通告》的
实质是将小区业委会强行解散，并强行收缴公章等，
该《通告》显然已背离了行政指导行为的性质，超越了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赋予街道的行政指
导的职权范围，依法应予撤销。

对于《宁波市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指导规
则》的相关规定，法院认为，该项规定系宁波市建设委
员会于2010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该规定赋予街道
办事处在一定情形下直接解散业主委员会的权力，该
内容与上位法即《物业管理条例》《浙江省物业管理条
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的规定不符，
法院不予适用。 记者 边城雨 文/摄

街道宣布解散业委会，被法院判决无效

一个小区两个业委会令业主无所适从
“我们小区有两个业委会，都说自己是合法的，弄得我们无所适从。以后小区的

管理该如何走，挺让人担心的。”昨天上午，家住鄞州区新明街道滨江花苑小区的居
民潘先生向本报报料。随后，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昨天上午，记者在滨江花苑看到，小区的
公告栏里贴着一张公告，上面写道：“宁波市
中级法院裁定滨江花苑第三届业委会继续履
行工作，以此告知！”旁边还附着宁波中院的
判决书，判决时间为不久前。

记者找到小区第三届业委会主任盛女
士。她拿出海曙区法院和宁波中院的两份判
决书，说法院支持他们的诉求，裁定第三届业
委会还是合法的，“现在公章等还在我手里。”

据盛女士介绍，他们是经过合法选举产
生的业委会。但去年1月29日，新明街道作
出了《关于解散滨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的
通告》，内容为：

近期，滨江花苑小区发生多起业主联名
上访事件，小区业委会已有半数以上委员向
社区提出辞职。根据《宁波市业主、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相关规定，业主委
员会半数以上委员辞职的应该举行换届选
举；业主委员会存在严重影响社区安定和公
共秩序的，街道办事处可以决定解散业主委
员会。

街道经研究决定：解散第三届业主委员
会，由滨江社区居委会牵头换届选举工作。
换届期间，滨江花苑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暂由滨
江社区代行。同时要求滨江花苑第三届业主
委员会在一周内上交全部印章，并将业主委员
会保管的财务、档案等所有材料移交社区进行
封存，待新一届业委会成立后进行移交。

盛女士认为，这个《通告》是非法的，于是
起诉至海曙区法院。

去年8月，海曙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
法撤销了被告新明街道办事处于2016年1月
29日作出的《关于解散滨江花苑小区业主委
员会的通告》。

随后，新明街道办事处提出上诉。今年5
月18日，被宁波中院驳回。

“但是，在我们打官司期间，街道和居委
会却重新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业委会。我认
为，我们应该继续行使业委会的权利，第四届
业委会是伪业委会。”盛女士说，业委会共有9
名成员，当时有5位成员向社区递了辞职信，
现在还剩4名成员，至今仍在工作。

第三届业委会主任：《通告》是非法的

滨江花苑小区第四届业委会主任告诉记
者，他们也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怎
么说是非法的呢？

“小区业主当时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和改
选业委会是小区每一个业主的权力，尽管街

道作出不合理的决定，但原则上还是以小区
安定为前提的。上届业委会只要提交财务账
本经指定审计机构审计（可以双方协商指
定），可以经政府协调重新选业委会成员。”第
四届业委会主任说。

第四届业委会主任：怎么说我们是非法的呢？B

昨天下午，记者与滨江社区居委会取得
联系。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两届业
委会都存在，的确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第三
届业委会虽然持有法院的判决书，但大部分
业委会成员已经辞职，再来管理小区有点不
妥。第四届业委会也工作一年多了，成绩也
不错。下一步该怎么处理，他们会及时向街
道汇报，最终拿出处理办法。

新明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
他们是因为滨江花苑第三届业委会辞职人数
过半已达到换届选举条件才决定出公告。根

据《宁波市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指导
规则》相关规定，业委会任期未到，但1/2以
上享有投票权的业主要求进行变更的，以及
业委会人数因辞职、终止资格等原因，不足规
定总数的1/2时，应进行换届选举。

“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有问题的，我们
依据的是宁波市的相关规定，但与上位法有
冲突，所以被法院判决败诉。现在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我们将进一步征求滨江花苑业主
的意见，同时与居委会等一起，找到一个合理
的解决方法。”这名工作人员说。

社区与街道：将尽快解决此事

法院：超越行政指导的职权范围
依法应予撤销

自“数字人事”系统上线以来，江北区
国税局立足“让全体干部一身正气，一生向
上”的目标，按照梯队建设、因材施教原则，
突出各类人才培养，旨在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国税干部队伍。

助力成才，打造人事新文化
为了让青年干部根据自身的优势与

不足来精准定位职业方向，江北区国税局
启动了职业生涯规划实施方案，青年干部
在参加了MBTI职业性格测试后，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拟定了一系列职业生涯规划。
此外，还建立了青年干部导师制，让工作经
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业务骨干与每名青年
干部结成对子，进行“一对一”传、帮、带，全
面跟踪指导学习、思想和工作，签好1份结
对协议，订好1份培训计划书，记好1本学

习笔记。
“数字人事”系统从青年干部成长链条

的起端开始记录，全面摸清“底子”，通过
“公平、公正、公开”地育人、用人，尊重青年
干部的劳动成果，激励青年干部拓展自身
潜能，引导青年干部注重日常积累，脚踏实
地走好职业生涯的每一步。

创新形式，注入队伍新活力
“在宣传上，可以编写‘三字经’或者拍

部微电影”、“将宣传广告投放到公交车上，
能传播到城市各个角落”……这样的头脑
风暴，出现在江北国税创新工作团队成员
参加的政策讨论会。

创新型工作团队的建设已于今年启
动，队长由区局局长杨斌担任，下设各个工
作小组，采用“数字化”考核机制，实行积分

制管理，小组和个人的得分成绩与“数字人
事”日常绩效挂钩，定期考核结果和各项成
果荣誉也将计入个人账户，形成队员积分
档案，让创意不单单停留在“纸上谈兵”阶
段。通过头脑风暴、意见征集等方式，让团
队成员发挥所长，集思广益，为局内各项工
作提供“金点子”、“新办法”，从而破解工作
难点，攻克工作重点，提高工作质效、打造
工作亮点。

举措求实，开拓考核新局面
由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静态管

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型是“数字人事”系统的
一大突破。“数据式竞争”的选拔方式，既给
干部成长提供了平台，又督促其充分发挥
能动性。

最近，江北区国税局的王国强成为了

“红人”，先是被评为全国级的税务系统先
进工作者获表彰，在近日的副调研员选拔
中又脱颖而出。他并非科班出身，早年自
费参加了计算机技术的学习，加班加点投
入到软件开发的工作中，相继开发出《市场
集中开票系统》等几十种软件，为税收工作
的提档升级铺就了快车道，成为了业界的
中流砥柱。这一切努力和成果都被“数字
人事”系统记录在册，作为他当选副调研员
的依据，大家心服口服。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数
字人事”的新征程上，江北国税全体税务干
部将以拳拳之心面对种种挑战，修德蓄志，
为漫漫光辉“税”月镀上真实而又耀眼的金
色!

（江北区国税局 曹思遥）

江北区国税局依托“数字人事”优化人才梯队建设

法院判决书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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